使用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土地辦理綠美化工程切結書

具切結書人桃園縣環境保護協會（代表人：盧敏惠）使用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（以下簡稱貴會）土地辦理綠美化工程，除遵守有關法令外，並具切結條件如下：

1、 在貴會土地上辦理綠美化工程（新興水與綠生態廊道），如發生妨害他人權益時，由具切結書人負責處理與貴會無關。

2、 使用貴會土地坐落：桃園縣蘆竹鄉新興段537-1、538-2地號等二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 申請之設施如需轉讓他人使用時，應先經 貴會同意，並應另立切結書繼續履行，否則願任由 貴會處理。

4、 申請之設施物完成後，如發現破損情事，應在不妨害輸水範圍內即時修復，如貴會事業上認需要時，並得通知具切結書人限期改善或拆除，不得提出異議或任何主張。

5、 在貴會土地上施設之設施物，不得作為建築基地之法定空地使用或供為其他使用。

6、 施設之設施物工程結構安全，由具切結書人負責並負防護責任，如有影響灌溉排水或公共安全之虞，經貴會通知，具切結書人未能依限改善時，貴會得不經催告，代行改善或拆除，具切結書人願向貴會償還代行改善或拆除之費用。

7、 具切結書人使用設施物，應注意設施物之安全防護措施，並自負使用該設施物所生危險之法律責任。

8、 申請使用之土地，將來如貴會如需使用或處分時，具切結書人無條件放棄使用權，並不得向貴會請求任何補償或要求退還已繳費用。

9、 具切結書人如違背前列各項之一時，致使貴會蒙受損失時，具切結書人願負賠償之責，並覓當地保證人二人與具切結書人共同連帶負責。

           此致

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 收執

具  切  結  書  人：           （簽章）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

地      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  帶  保  證  人：           （簽章）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地      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  帶  保  證  人：           （簽章）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

地      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